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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产权是民事主体基于创造性成果和工商业标记依法享有权利的统称，包括著作权、专利权和
商标权，以及在知识产权领域禁止不正当竞争等的权利。
知识产权法律是一种特殊的财产制度，一个社会，充分、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对促进科技、文化进
步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当代。
知识产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热门话题与研究课题。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也取
得了显著的成就。
就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而言，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知识产权专业法官队
伍也已成型、素质不断提高，审结了一大批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有效地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与文化进步提供了较好的秩序保障。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也增长迅速，并且呈现出专业技术性强、法律
关系复杂、新型疑难案件多、审理难度大等特点。
这也为知识产权审判实务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素材。
无疑，加强对既判案例的研究与探讨，是总结知识产权审判经验、提高法官知识产权审判理论水平的
基本途径和有效方法。
我国由法官撰写的具有相当水准的案例评析文章并不少，知识产权案例研究之类的著作也有一些。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国内外知识产权审判实务问题，但是系统化研
究还较欠缺。
　　知识产权法既是法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是一项应用性极强的实用制度。
因此，对知识产权法理论问题的系统研究，有必要从理论与实务结合的角度全面驾驭，倡导知识产权
理论界与实务界双方优势互补、共同研究，促进我国知识产权理论水平的提高。
　　中国政法大学冯晓青教授主编的“知识产权法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丛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
的尝试。
　　冯晓青教授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著名中青年学者。
他自1990年7月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毕业以来，一直潜心从事知识产权教学与研究。
在知识产权法研究方面，专注于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研究，笔耕不辍，有很多著作问世。
近年来，在知识产权审判实务研究方面又倾注了心力，今天出版的这套规模较大的丛书，就是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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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知识产权权属专题”卷(第2分册)，是继第1分册后，专门针对知识产权权属诉讼理论
与实务的研究。
本书专论部分设有“著作权权属”、“专利权权属”、“商标权权属”等栏目，重视紧密结合国内外
典型的知识产权权属纠纷案例进行理论上的挖掘、提炼、研究。
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部分设有“著作权权属”、“专利权权属”、“商标权权属”、“植物新品种权
权属”等栏目，选取国内外发生的典型、疑难或具有重要影响的知识产权权属纠纷案例进行重点研讨
，同时秉承丛书研究特色和定位，辐射了众多同类知识产权权属纠纷案例。
读者通过阅读本书，不仅可以获取知识产权权属诉讼实务方面的很多经验和信息，而且可以在知识产
权法理论上有所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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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晓青，男，湖南长沙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政法大学无形
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法大学无形资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
大学法学博士（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后（知识产权法研究方向）、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法学院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知识产权法教学与研究工作。
先后著述出版《知识产权诉讼研究》、《工业产权法通论》、《企业知识产权战略》（“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知识产权法理论与实践》、《知识产权法哲学》、《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
等个人学术专著10部，主编《全球化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法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知识产权法》（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教材）等著作、教材10余部，在Journal of the Copyright Society of the
USA、Journal of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中国法学》、《政法论坛》、《法学》、《法律科学
》、《现代法学》、《人民司法》、《法律适用》等专业刊物上公开发表知识产权研究论文180余篇，
其中美、英、澳、瑞士等国英文专业刊物10余篇。
承担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题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
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等课题18项，其中主持完成省部级以上知识产权研究课题8项，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项目1项。
获得“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中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全国法学教材与科研成果二
等奖等学术奖励与荣誉。
另外，从事知识产权实务工作，系北京市天驰律师事务所律师、深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担任北京多
家律师事务所顾问，还从事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与管理策划等实务工作。
系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专家库成员、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评估促进工程特邀专家、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网上争议与域名争议解决中心专家，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中国知识产权
研究会理事、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以及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知识产权审判理论
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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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许某诉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第三人邢某宣告发明专利权无效纠纷提审案    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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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某株式会社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案    抢注未
注册商标之司法认定——某移动通信产品(中国)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
第三人刘某商标行政纠纷案  植物新品种权权属    植物新品种权权属的认定——王某、刘甲诉陈某、赵
某、四川某科技种业有限公司等植物新品种申请权及品种权权属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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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自然属性不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要件。
杂技节目往往是通过演员或动物的表演来传达节目的内涵。
即通过动作和技巧来传达。
笔者认为，这些动作或技巧，是通过人或动物的肌体来完成的，也属于生物的自然能力。
杂技艺术作品的艺术造型或编排，需要通过演员（包括参与表演的动物）的技巧表现出来。
演员的技巧则在于基本功（包括对兽的驯养），这种练功或驯养动物的方法，类似于体操、跳水等竞
技体育项目，旨在鼓励演员、运动员达到新的难度，在本质上与著作权法保护的“创作”不同，因而
其技巧和难度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范围。
　　笔者认为，从实质上而言，对杂技艺术作品的保护，是对该作品中艺术成分的保护，即意味着禁
止他人非法模仿、复制、表演该作品独有的艺术特征。
因此，并非任一杂技节目均构成著作权的保护对象，只有具有独创艺术性的杂技艺术节目，才构成著
作权上的作品。
　　回到本文提及的海豚表演著作权侵权纠纷案，通过探讨该表演是否应当享有著作权，而抽象出一
般的杂技作品享有著作权的条件。
　　原告主张著作权的理由包括其海豚表演具有独创性并体现了原告的个性特征，体现了原告独特训
练方法和技巧，是原告思想感情的外在表现，也是原告脑力劳动的结晶；且在原告处进行的海豚表演
在表现形式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如使用的呼拉圈比其他海豚馆的小，训练方法也有差异等。
不可否认，动物园的驯养员通过种种方式驯养海豚，也许方法本身自有特点。
但如果驯养员只是作为表演的指挥者参与节目，通过各种暗示方法指挥海豚进行不同的表演，而并未
向观众展示与众不同的艺术造型或以其他方式体现其独特的艺术性，这样，海豚所作出的“表演”，
实质上是因驯养员的训练而产生的条件反射，是驯养员训练思维的一种机械性、生理性反映工具。
根据我们上面对杂技作品著作权保护对象的分析，我们可以轻易剔除那些与海豚个体的自然属性和驯
养师的驯养能力有关的因素：原告的独特训练方法和技巧、使用不同尺寸的呼拉圈、海豚表演的难度
等。
就本案而言，原告的举证显然集中在其驯养方法的特点和海豚表演的难度上，而无法证明其节目具有
独特的艺术性，该表演节目也就不具备著作权要求的作品条件，其要求法院保护其著作权的诉讼请求
，自然无法得到支持。
　　笔者认为，对海豚表演而言，海豚进行何种表演，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没有任何证据或
常识显示，海豚只能跳圈或顶球，海豚表演所要体现的艺术思想也不是约定俗成的。
因此，海豚表演要构成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首先要体现其表演的独创性，并通过其表演，表达其独
特的艺术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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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产权权属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第2分册）》：“知识产权法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丛书”由冯
晓青教授担任主编，各分册分别由陈锦川、林广海、孙海龙、马翔、张广良等业界资深专家担任副主
编。
　　丛书特色：　　案例类型化研究，便于读者在同类案例分析基础上予以理论系统化；　　内容丰
富，涵盖了知识产权理论与实务的主要领域；　　案例典型，具有代表性和启发性，涉及数以千计的
各类知识产权案例，包括最高人　　民法院公布的100个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中的约90个和部分国外案例
；　　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提出了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路；　　案例评析与学理研究同步，具有
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特点；　　作者队伍广泛，包括最高人民法院、10个高级人民法院、20余个中
级人民法院和部分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以及高等院校、律师事务所和其他部门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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